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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建省省级粮食安全专项资金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
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，经省政府同意，设立“粮食安全专

项”发展性专项资金，项目执行期为2021-2023年，每年安排

5000万元，资金规模合计15000万元。为规范省级粮食安全专

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按照《福建省省级财政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现就《福建省省级粮食安全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说明如下：

一、政策依据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

政府印发<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

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

办法》等有关规定为依据。

二、项目目标

粮食安全专项是专门用于支持引粮入闽、粮食应急保障、

粮库维修改造等方面的发展性专项资金。通过设立粮食安全专

项，一是巩固和发展引粮入闽渠道，鼓励引导企业到省外多调

粮、调好粮，有效增加省内供应粮源，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，

确保全省粮食安全；二是引导市、县级政府和企业加大粮食应

急加工能力和粮油供应体系建设力度，确保应急供应，保持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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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加工产能，确保应急时储备粮能够快速转化为成品粮供应

市场，维护区域粮食安全；三是进一步提升省级粮库仓储功能

和信息化管理水平，确保储粮安全，改善劳动条件，提高经济

效益，同时，引导市、县政府和企业加大资金投入，改善地方

粮油仓储设施条件，保障全省粮油储备安全。

三、支持方向

（一）“引粮入闽”奖励；

（二）支持建立粮食应急加工产能储备和粮食应急供应体

系；

（三）改善粮油仓储设施条件；

（四）粮食收购、储备等物流体系及信息化建设；

（五）优质粮食工程建设；

（六）粮油产业发展，如粮食加工机副产物循环利用、品

牌专利创建、示范县建设等；

（七）其他粮食安全保障补助。

专项资金在紧急状态应优先用于保障上级部门和省委省

政府保供稳市决策部署。

四、资金分配

（一）采用因素分配法的资金，由省粮储局结合年度绩效

评价结果和以下因素提出资金分配方案、绩效目标报省财政厅，

省财政厅会同省粮储局下达资金和绩效目标。

1.引粮入闽方面：粮食产量、口粮消费缺口量、省粮储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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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的上年度企业实际引粮入闽数量。

2.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建设方面：各设区市应具备的粮食应

急加工能力、省粮储局审定的上年度粮食应急加工能力投资总

额、粮食产量。

3.粮食应急供应体系方面：各设区市常住人口、上年度粮

食应急配送中心及应急供应网点数量、省粮储局审定的上年度

应急供应体系投资总额。

因素分配资金由各设区市粮储部门、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

负责组织项目申报、审核、使用管理、监督、检查和跟踪问效，

确保完成省级下达任务和绩效目标，并提前做好项目筛选、审

核工作，确保按规定及时下达补助资金。

（二）采取项目法分配的资金，由省粮储局会同财政厅根

据年度工作重点印发项目申报指南，明确专项资金支持的范围、

方式、标准等。省粮储局负责组织项目申报、评审（或通过政

府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）、复核、公示等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提

出拟支持项目的资金分配方案和绩效目标。省财政厅对资金分

配方案进行合规性审查后，会同省粮储局下达补助资金和绩效

目标。省级项目列入下一年度省粮储局部门已细化支出，预算

年度开始后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程序拨付项目资金单位。


